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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成都天兴仪表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

关材料，现就相关事宜发表如下事先认可意见： 

 

1.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兴仪表”或“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包括两部分：（1）天兴仪表向北京贝瑞

和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瑞和康”）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

所持贝瑞和康 100%股权（以下简称“拟购买资产”）；（2）天兴仪表将其审计、

评估基准日的扣除货币资金、应收票据、短期借款、应付票据、长期借款以外的

资产与负债（以下简称“拟出售资产”）出售给成都通宇车用配件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通宇配件”），通宇配件以现金方式购买前述拟出售资产（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前述第（1）项和第 2 项交易同时生效、互为前提，若其中

任何一项交易因未获得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或证券监管机构核准而无法付诸实施

的，则两项交易均不予实施。 

 

2. 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有利于进一步打造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

公司增强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3.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应依法回避表决。 

 

4. 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从事相关

工作的专业资质；该等机构与公司及公司本次交易对象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

系外，不存在其他的关联关系；该等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与评估报告符合客观、

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5. 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拟购买资产及拟出售资产进行评估符合客

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求，本次交易评估的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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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具有相关性。本次交易涉及的拟购买资产及拟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是参考评

估机构的最终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6. 2016 年 12 月 2 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兴集团”）之控股股东深圳市瑞安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瑞安达”）向公司提交的《关于豁免择机推进上市公司重组事宜承诺的申请》

（以下简称“《申请》”），其申请公司将瑞安达于 2012 年作出的关于择机推

进公司重组事宜的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之后予以豁免。全体独立董事认为，瑞安

达关于择机推进公司重组事宜的承诺虽未明确具体履约时限，但瑞安达已切实分

别推进了公司收购深圳市网印巨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老肯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以及贝瑞和康 100%股权的重组事宜，其已切实履行了关

于择机推进公司重组事宜的承诺, 该承诺正在正常履行中，不存在不履行或到期

未履行完毕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

高扬，天兴集团将不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瑞安达的实际控制人吴进良也不再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瑞安达将不再控制公司，瑞安达不再具备履行关于择机推进

公司重组事宜承诺的条件和能力；同时，在本次交易完成之后，贝瑞和康 100%

股权已注入公司，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以测序为基础的基因检测服务与设备

试剂销售，豁免瑞安达继续履行上述承诺亦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7. 本次交易事宜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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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唐兵兵  曾廷敏  程宏伟 

 

 

 

 

2016 年 12 月 4 日 




